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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83                证券简称：尤安设计                公告编号：2025-016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尤安设计 股票代码 3009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骏 秦垠藻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71 号 2 幢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71 号 2 幢 

传真 021-65014612 021-65014612 

电话 021-35324001（总机转） 021-35324001（总机转） 

电子信箱 uachina@uachina.com.cn uachina@uachin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建筑设计业务的研发、咨询与技术服务。公司以方案设计为轴心，聚焦于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等建筑设计的前端各环节；并根据下游客户需求，提供包括施工图设计及施工配合在内的一体化建筑设计解决方案。公

司业务范围涵盖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及功能混合型社区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收

入全部来源于建筑设计及咨询业务。 

根据建筑类型划分，公司建筑设计咨询业务主要包括居住建筑设计及咨询、公共建筑设计及咨询、功能混合型社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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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咨询。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多年的业务发展，公司培养了一批具有突出创意创新能力和具备国际视野的优秀建筑设计师团队，在既往优势项目

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美誉度，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和技术储备。在城市更新、超高层、大型复杂综合体、功能混

合型社区、保障住房、历史保护建筑修复等规模大、技术难度高的高端设计领域，公司凭借优秀的创意能力和扎实的技

术服务能力，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完成了包括多个国内一、二线城市地标性建筑、核心商业区综合体、传统历史风

貌区、租赁住房、高铁站前区域综合开发以及中高端酒店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建筑设计工作，在建筑设计行

业内树立起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核心竞争优势。同时，公司与包括保利集团、中国金茂、临港集团、

华润置地、中冶集团、中海地产、中粮集团等在内的众多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目前

业务规模处于国内建筑设计企业第一梯队。 

我国建筑设计企业数量庞大、市场化程度较高。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23 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 26,271 个，同比增长 6.25%。目前，我国建筑设计行业已基本形成由国有大中型设

计企业、民营优秀设计企业、知名外资设计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大量中小型设计企业分布于中低端领域的竞争格局。

报告期内，上述行业总体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长期趋势而言，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总体呈现出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前端和高端领域“进口替代”步伐加快、设计

与建筑之间行业相互促进的三个趋势。报告期内，尽管下游市场不景气给建筑设计行业持续带来经营压力，但建筑设计

行业总体稳健发展的趋势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国家根据房地产市场的总体发展趋势，逐步调整了金融及产业政策，着力化解相关风险。2024 年 9 月召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2024年 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力实施城中村

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并要求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

金融及产业政策的逐步加码，有望使市场供求关系趋于改善。自 2024 年 4 月触底以来，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已由 91.83

持续回升至 2024 年末的 92.78。未来，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日益趋暖、置业意愿的改善，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

和危旧房改造的加速推进，房地产市场将逐步筑底企稳。因此，从总体上看，房地产及其上游建筑设计行业长期稳健可

持续发展的趋势并未改变，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亦将有力地促进建筑设计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就房地产业而言，原有高周转、单纯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已退出竞争领域，重质量、重运营、高度关注流动性和去化率的

新商业模式将逐步占据市场竞争的主导地位。根据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

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新要求，作为上游的建筑设计行业亦将作出相应的业

务转型，一方面，以租赁住房、功能混合型社区、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与旧区改造等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建筑形式、建

筑业态的大量涌现，将为建筑设计的市场需求不断提供新的增长极；一方面，内资建筑设计企业在逐步摆脱低端市场领

域竞争，转而开辟高端市场领域，与外资品牌争夺城市超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复杂公共建筑市场份额，逐步实

现进口替代的过程中，将不断整合并优化配置其自身资源，在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辅助建筑设计、建筑去碳化

等在内的技术、手段、材料和模式上不断实现创新，同时不断深化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和产业链整合能力，拓展

业务宽度，逐步延伸至机电、照明、景观、室内等设计领域，从而实现一体化设计；另一方面，为应对房地产业的周期

性波动，部分建筑设计企业正在逐步开辟专业化设计的新领域，努力增加工业、园区、医疗、文教等在内的非地产板块

设计业务份额。而随着我国老龄人口增加、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的逐步形成，与之相应的独居、小面积、紧凑、

适老等元素亦将成为建筑方案设计研发和创意的新主题。此外，包括办公楼、酒店、园区物业等在内的商业性房地产在

新的一轮经济周期中往往更早恢复，在公共建筑领域能力较为突出的设计企业亦将随之在整个建筑设计行业中获得先期

恢复的优势地位，因此，日益关注设计企业在住宅和公共建筑领域设计能力的综合平衡，也是建筑设计行业转型发展的

重要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行业发展变化，聚焦于专业化和一体化能力的培育，将核心建筑师模式的推行与一体化设计的开拓

相结合，重点关注于设计总包类项目，使业务空间得以进一步的延伸；同时，以国资头部房企和具有区位优势的城投房

企作为重点拓展对象，在确保回款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经营活动；此外，紧紧抓住城市更新的有利契机，以产品研发为驱

动，以产品差异化手段实现项目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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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2,995,062,787.58 3,235,370,254.35 -7.43% 3,300,482,25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852,250,158.81 3,081,236,778.63 -7.43% 3,092,876,057.81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213,981,581.25 379,446,519.79 -43.61% 508,160,8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0,287,537.00 7,868,459.85 -2,899.63% 20,807,91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1,203,155.71 -16,064,974.98 -1,339.18% 9,345,05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105,566.26 115,105,904.11 -61.68% 56,294,663.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2748 0.0455 -2,901.76% 0.12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2748 0.0455 -2,901.76% 0.1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43% 0.26% -7.69% 0.67%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116,572.87 57,528,028.76 62,903,563.45 53,433,41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109,592.56 -18,404,894.29 -12,251,893.49 -176,521,15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616,365.89 -25,917,873.15 -13,163,099.67 -177,505,81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761,834.09 -3,410,870.06 13,609,569.74 41,668,700.6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13,578 

年度报

告披露
13,035 

报告期

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持有特

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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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

总数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尤

埃投资

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93% 56,909,952.00 0.00 不适用 0.00 

施泽淞 
境内自

然人 
11.22% 19,384,013.00 14,538,010.00 不适用 0.00 

余志峰 
境内自

然人 
11.22% 19,384,013.00 14,538,010.00 不适用 0.00 

叶阳 
境内自

然人 
11.22% 19,384,013.00 14,538,010.00 不适用 0.00 

潘允哲 
境内自

然人 
2.10% 3,634,503.00 2,725,877.00 不适用 0.00 

杨立峰 
境内自

然人 
2.10% 3,634,502.00 2,725,876.00 不适用 0.00 

张晟 
境内自

然人 
2.10% 3,634,502.00 2,725,876.00 不适用 0.00 

陈磊 
境内自

然人 
2.10% 3,634,502.00 2,725,876.00 不适用 0.00 

张良 
境内自

然人 
0.34% 591,533.00 0.00 不适用 0.00 

方天亮 
境内自

然人 
0.22% 375,008.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施泽淞、叶阳、余志峰、陈磊、张晟、杨立峰和潘允哲为一致行动人，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宁波尤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施泽淞、叶阳、余志峰、陈磊、张晟、杨立峰和潘允哲

实际控制的企业。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 

为确保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决策的高效性，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施泽淞、叶阳、余志峰、陈磊、张

晟、杨立峰、潘允哲七人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19 日。本次续签

《一致行动协议》后，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2、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合计 129,600,000 股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包

括控股股东宁波尤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及实际控制人施泽淞、叶阳、余志峰、陈磊、张晟、杨立峰、潘允哲七人。

相关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均严格遵守了有关承诺，并无后续追加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该等股东亦不存在违规担保。 

3、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尤安启源（北京）建筑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35%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 元向非关联自然人孔晓丽收购控股子公司尤安启源（北京）建筑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的 35%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尤安启源（北京）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项交易事项已于 2024年 10月 17 日全部完成。 

4、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受让权 

（1）上海尤安派沃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受让权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

受让权的议案》，上海派沃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尤安派沃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49%的股权转让给其关联自然人臧涛，股权转让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49 万元，基于对自身长期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的

整体考虑，公司放弃相关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该项股权变更事项已于 2024年 7月 4 日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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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尤安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受让权 

公司于 2024年 9月 1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

受让权的议案》，自然人股东崔阳、哈凌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尤安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0.0499%和

0.0499%的股权转让给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资质的自然人沈钢、牛振林，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均为人民币 0.90 万元。基于

对自身长期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的整体考虑，并为满足企业业务开展所需资质续展及其合规性的需要，公司放弃相

关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该项股权变更事项已于 2024年 10 月 30 日全部完成。 

5、分公司注销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的议案》，为整合现有业务资源，优化公司分支机构的布局，同意注销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该项注销事项已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全部完成。 

6、权益分派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23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2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0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5 股，权益分派后

的总股本增至 172,800,000 股。该次权益分派事项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9 日和 2024 年 5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4年 5月 21 日实施完毕。 

7、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 5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给予其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6 个月及相应罚款的行政处罚。鉴于上述情况并基于审慎性原则，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

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司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中认真履职，主持相关选聘工作并发表了无异议的审核意见。公司已

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宜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明确知悉本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财会〔2023〕4 号）的规定。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经公司于 2024 年 6月 27 日和 2024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控股子公司获得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资质 

国家自然资源部于 2024年 11月 5 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尤安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颁发编号为自资规甲字 24440851 的

《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深圳市尤安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城乡规划编制乙级资质”升级为“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资

质”，有效期限自 2024年 11月 5 日至 2029年 11 月 4 日。 

9、全资子公司放弃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相关设计业务以及设计人员均已全部转入母公司，纳入母公司管

理范围，当前其实际经营活动仅限于业务承揽，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等有关文

件规定，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已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有关标准。据此，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放弃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本次放弃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事项不涉及补交相关年度的企

业所得税，亦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目前，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仍适用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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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署页）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陈  磊 

                                                                  2025年 4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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